采购需求
采购项目技术规格、参数及要求

一、说明：
1.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
（2）本国产品标准的货物具体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不包括其中的房屋和构筑物，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和档案，特种动植物，农林牧渔业产品，矿与矿物，电力、城市燃气、蒸汽和热水、水，食品、饮料和烟草原料，无形资产。
2.“实质性要求”是指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已经指明不满足按响应文件无效处理的条款。
3.供应商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实响应磋商文件，对磋商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明确响应，否则将作无效响应处理。
4.供应商必须自行为其竞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5.本项目采购标的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bookmark: _GoBack]01分标预算为44.16万元。

	序号
	标的名称
（项目类别）
	子项目名称
	培训
对象
	培训人数及
经费标准
	培训经费预算（万元）
	培训内容
	培训
方式
	培训
时间、地点
	技术要求、商务要求

	1
	2026年来宾市本级培训项目
	普通高中学校管理者赋能培训
	
来宾市普通高中学校校级领导、优秀中层干部
	80人（城区外40人，经费标准：390元/人/天，安排食宿；城区内学员40人，经费标准：170元/人/天，不安排食宿）。
	11.2
	聚焦学校管理实务提升，聚焦学校教育质量提高，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师德师风教育，育人方式改革，学校管理知识、管理技能、管理精神提升等开展专题学习以及现场教学等。
	5天（集中培训）+返岗实践3个月。
	时间：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26年8月30日
地点：来宾市城区
	技术要求和商务要求详见附件一

	2
	
	普通高中学校校本研修组织者赋能培训
	来宾市普通高中分管教学副校长、教务处主任、科研处主任、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政治、生物学科教研组长各1人
	100人（城区外40人，经费标准：390元/人/天，安排食宿；城区内学员60人，经费标准：170元/人/天，不安排食宿）。
	12.9
	聚焦学校校本研修活动建构，聚焦学科组教研活动推进，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师德师风教育，学校校本研修顶层设计，校本研修模式构建，学科组建设发展，研修知识、研修技能、研修精神提升等专题开展学习以及现场教学等。
	5天（集中培训）+返岗实践3个月。
	时间：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26年8月30日
地点：来宾市城区
	

	3
	
	普通高中历史学科骨干教师课堂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来宾市普通高中历史学科骨干教师
	80人（城区外40人，经费标准：390元/人/天，安排食宿；城区内学员40人，经费标准：170元/人/天，不安排食宿）。
	11.2
	聚焦教师业务水平提升，聚焦学科校本研修推进，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师德师风教育，育人方式改革,课标研解，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教研、专业精神提升等专题开展学习以及现场教学等。
	5天（集中培训）+返岗实践3个月。
	时间：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26年8月30日
地点：来宾市城区
	

	4
	
	普通高中生物学科骨干教师课堂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来宾市普通高中生物学科骨干教师
	68人（城区外28人，经费标准：390元/人/天，安排食宿；城区内学员40人，经费标准：170元/人/天，不安排食宿）
	8.86
	聚焦教师业务水平提升，聚焦学科校本研修推进，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师德师风教育，育人方式改革，课标研解，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教研、专业精神提升等专题开展学习以及现场教学等。
	5天（集中培训）+返岗实践3个月。
	时间：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26年8月30日
地点：来宾市城区
	


	
02分标预算为37.255万元，面向中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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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26年来宾市本级培训项目
	普通高中化学学科骨干教师课堂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来宾市普通高中化学学科骨干教师
	68人（城区外28人，经费标准：390元/人/天，安排食宿；城区内学员40人，经费标准：170元/人/天，不安排食宿）。
	8.86
	聚焦教师业务水平提升，聚焦学科校本研修推进，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师德师风教育，育人方式改革，课标研解，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教研、专业精神提升等专题开展学习以及现场教学等。
	5天（集中培训）+返岗实践3个月。
	时间：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26年8月30日
地点：来宾市城区
	技术要求和商务要求详见附件一

	6
	
	普通高中地理学科骨干教师课堂教学能力提升培训
	来宾市普通高中地理学科骨干教师
	68人（城区外28人，经费标准：390元/人/天，安排食宿；城区内学员40人，经费标准：170元/人/天，不安排食宿）。
	8.86
	聚焦教师业务水平提升，聚焦学科校本研修推进，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师德师风教育，育人方式改革，课标研解，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教研、专业精神提升等专题开展学习以及现场教学等。
	5天（集中培训）+返岗实践3个月。
	时间：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26年8月30日
地点：来宾市城区
	

	7
	
	高中学校骨干班主任班级管理赋能培训
	来宾市高中学校骨干班主任
	84人（城区外40人，经费标准：390元/人/天，安排食宿；城区内学员44人，经费标准：170元/人/天，不安排食宿）。
	11.54
	聚焦班级管理实务提升，聚焦班主任管理能力提升，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师德师风教育，育人方式改革，班级管理知识、管理技能、管理实务、职责精神提升等专题学习以及现场教学等。
	5天（集中培训）+返岗实践3个月。
	时间：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26年8月30日
地点：来宾市城区
	

	8
	
	2026年来宾市学校安全管理人员业务培训
	来宾市教育体育行政部门、学校领导及安全管理人员
	105人（城区外40人，经费标准：390元/人/天，安排食宿；城区内学员65人，经费标准：170元/人/天，不安排食宿）。
	7.995
	聚焦学校安全管理实务，聚焦管理人员业务提升，围绕学生安全防范教育、安全生产管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健康卫生管理、食品安全管理等方面开展业务培训。
	3天（集中培训）+返岗实践3个月。
	时间：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26年8月30日
地点：来宾市城区
	



附件一：
	01、02分标的技术要求、商务要求、验收标准内容如下：

	一、技术要求
	一、技术要求：
（一）招标内容
2026年来宾市本级培训项目。
（二）项目概况及要求
1.项目概况：2026年来宾市本级培训项目以政府购买服务进行采购。
2.申报要求：各申报单位须按照2026年来宾市本级培训项目申报书格式（见第六章 投标文件格式）填写相应项目（分标）申报方案，提交申报书。
为确保2026年来宾市本级培训项目培训质量，申报单位须满足以下申报要求：
（1）培训方案：方案设计要在充分调研基础上根据项目设置的特定区域实际，细分培训对象，精心研制。项目方案应包括培训需求分析、目标定位、对象分析、课程设计、资源情况、考核评价、后勤保障、特色与创新等内容。 
（2）培训内容：申报单位要服务教师及学生成长，突出育人主线，依据国家制定的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课程标准，在科学诊断教师培训需求基础上，以提高教师师德素养和专业发展能力为目标，以提质增效为核心，聚焦不同层次教师应具备的核心素养与关键能力，分层、分类、分岗、分学科设计递进式培训课程，实践性课程不低于60%。要将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作为首要必修内容，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师德师风教育、思想政治、心理健康教育、家庭教育指导、科学素养等方面内容培训，重点围绕学科育德与学科知识体系、课堂学习指导与有效教学落实、教育教学新理念新思想与作业考试命题设计、新课程标准与学科教学能力提升、人工智能应用与教育教学融合等方面完善培训课程设置。
（3）培训方式：培训方式方法要符合成人学习的特点，积极推进实践性培训，通过采取集中培训、体验模拟、实践操作等方式开展混合式培训，创新培训模式，以任务驱动开展培训，突出教师参与，强化教师实践，注重成果产出。
（4）培训队伍：根据项目组建一支专兼职数量足、结构合理、水平高、熟悉高中教学实际的培训专家团队。实行首席专家制度，学科首席专家原则上为本院校（机构）高级职称以上教师，研究专长与申报项目（内容、领域）相一致，有较深的学术造诣，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培训团队高级职称人数不少于80%，高中一线优秀教师和教研员不少于80%，安排有自治区外授课专家和优秀教师，优先遴选“国培计划”专家库专家。
 （5）培训管理：提供项目实施集中培训期间所需的培训（授课）场所、授课所需教学设备设施、参训教师食宿以及必要的学习资料等教学与组织保障条件，组建管理团队，制定完善的培训管理制度，强化培训管理，增强培训实效，落实培训安全保障。
   （6）培训资源：围绕培训目标对培训生成性成果和学员的教学设计、微视频、课件等结业成果进行提炼，生成优秀典型案例，促进优质资源共建共享。每个项目培训班提交优秀典型案例不少于参训学员总数的10%。
（7）培训材料：培训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提交完整的培训过程材料，包括：参训学员名单信息和考核结果、培训工作简报、培训绩效自评报告、培训项目总结、学员培训满意度测评问卷及问卷分析报告、培训的过程性照片及视频、优秀典型案例、媒体新闻宣传等。
3.项目实施要求：根据教育部、自治区教育厅及来宾市教育体育局有关工作部署要求执行。

	二、商务要求
	▲（一）付款方式：
1.在签订合同生效后20个工作日内支付约定金额的40%。
2.在本合同约定的培训任务执行完成后，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出验收申请，通过采购人验收合格后20个工作日内，达到合同约定的培训人数、天数（学时数）的，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剩余合同金额；未达到合同约定的培训人数、天数（学时数）的，采购人按实际参训人数、天数（学时数）与成交供应商进行结算。
3.学员参训率未达90%时，成交供应商应在项目培训结束后的20个工作日内，按支出定额标准与实际参训率结算经费，并将已支付经费的差额款退还采购人指定合法账户。
4.成交供应商未通过采购人最终验收，视为违约，成交供应商应在验收结论确认后20个工作日内，将本合同约定的项目培训金额予以全额退款。
▲（二）采购人对成交供应商在项目结束时进行一次绩效考评，综合全年的情况进行考评。
▲（三）教师培训服务期限：签订合同后，采购人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培训开始的时间及培训期限（2026年8月30日前），成交供应商接到采购人通知后按招标文件和采购人要求以及响应文件承诺提供培训服务。
▲（四）申报单位须承诺服从教育部、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来宾市教育体育局对培训项目实施的安排，遵守有关规定，接受项目监管。
▲（五）申报单位须承诺按照以下项目实施要求进行实施：根据教育部、自治区教育厅、来宾市教育体育局有关工作部署要求执行。
▲（六）本项目为采用固定价格采购的项目，价格不列为评审因素，投标人须按照招标文件各分标的价格标准执行。
▲（七）本项目经费标准：城区外学员：390元/人/天（安排食宿），城区内学员170元/人/天（不安排食宿）。
▲（八）供应商必须承诺：若成交2个分标的情况下，必须按磋商文件及响应文件承诺保证服务质量。
（9） 供应商应结合采购需求及评审办法应提供的材料：
1.相关培训经验、管理团队和首席专家;
2.目标定位、对象及需求分析、内容设计;
3.课程资源、培训方式、考核评价、网络研修、跟踪指导;
4.培训师资、实践跟岗基地、后勤保障；
5.特色与创新。

	三、验收标准
	（一）项目验收标准：
（1）未发生擅自变更合同行为；
（2）无未妥善处理的投诉事项；
（3）学员报到率不低于95%（不可抗力因素除外）；
（4）有规范的培训档案材料；
（5）学员满意度不低于90%。 
（二）验收时，其提交的所有成果文件应符合国家规定、行业标准以及申报书及服务方案中的要求。



